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济天政办发〔2019〕2号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强交通事故预防工作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部门：

2018年辖区道路交通事故高发多发，全年发生道路交通死亡事故56起，死亡57人，较2017年多发生19起，死亡人数增加18人，同比分别上升51.4%和46.2%。其中桥北地区发生死亡事故30起，死亡31人，同比分别上升57.9%和55%，国道104线发生了11起，国道308线发生了8起。市区26起死亡事故中，主要发生在二环北路、历山北路、清河北路以北地区。56起事故中，涉及电动（摩托）二三轮车的有33起死亡33人，占比58.9%，涉及重、轻型货车的有29起，占比51.8%，涉及外来务工人员、农民的有28起，占比50%。进入2019年形势更加严峻，截止2019年1月12日，已发生死亡事故4起，死亡6人，死亡人数已经比去年全月增加1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经区政府研究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迅速开展交通事故预防工作，全面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坚决遏制道路交通事故高发势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排查清理交通安全隐患。

各单位要充分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职责，全面排查清理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一）事故黑点销号。全面清理2018年未销号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见附件1），以区交安委办公室名义再次下发隐患整改清单，能解决的马上解决，短时不能解决的要制定工作推进表，明确完成时限，本部门无法解决的要逐级汇报，研究解决措施。
责任单位：区交安委成员单位

完成时限：1月底前

（二）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各街道办事处要全面排查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重点排查G104、G220、G309、G308等国省道与村道交叉路口、事故多发点段，1月30日前将排查情况报区交安委办公室。

责任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1月底前

（三）重点企业排查。全面排查辖区存在安全隐患的运输企业，特别是辖区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及危险品运输企业，要在春运启动前开展一次全面排查，对排查梳理出的隐患企业，该约谈的约谈，该整改的及时督促整改。

责任单位：区交警大队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四）重点车辆排查。全面排查辖区“两客一危一货”、校车、农村面包车等重点车辆，对逾期未检验、未报废的重点车辆，要逐车清查，同时实现对隐患车辆的精准布控查缉。各街道办事处、社区（村居）要全面掌握辖区居民在用面包车、低速货车、三轮车以及其他无牌无证车辆，逐一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并持续更新（见附件2）；区教育局要做好农村地区中小学生上下学方式排查。

责任单位：各街道办事处，区教育局、区交警大队  

完成时限：1月底前

（五）重点驾驶人排查。全面排查辖区营运驾驶人，重点排查逾期未审验、未换证及满12分驾驶人，对排查出的隐患驾驶人要督促其及时办理车驾管业务。各街道办事处要全面排查辖区面包车、低速货车、三轮车以及其他无牌无证车辆驾驶人员（见附件3），对无证驾驶的逐一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督促其及时取得驾驶资格，告知其未取得驾驶资格的不得继续驾驶车辆，建立台账并持续更新。

责任单位：各街道办事处，区交警大队  

完成时限：1月底前

二、强化路面管控措施，严查道路交通违法。

区交警大队要充分把握冬季特别是春运、春节假期交通违法特点，科学统筹公路和城市两个战场，突出重点违法、重点时段、重点车辆，从严从重打击。

（六）集中查处“两客一危一货”车辆违法行为。加强对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及危险品运输车辆的路检路查，及时查处、超员、超速、超载、疲劳驾驶及不按审批时间、路线行驶等严重违法行为，消除安全隐患。

责任单位：区交警大队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七）集中查处酒驾醉驾。加大夜间整治频次，以酒店、餐饮、娱乐场所周边道路为重点，向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延伸，延长整治时段，扩大检查车型，坚决发现一起，打击一起，保持高压态势。

责任单位：区交警大队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八）集中查处农村地区交通违法。重点打击农村面包车超员、低速货车、三四轮机动车无证驾驶、违法载人以及“黑校车”等严重违法行为。

责任单位：区交警大队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三、严密恶劣天气应急管理。

（九）强化应急处置。要进一步完善联勤联动机制，加强应急综合演练，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根据雨雪雾霾冰冻等恶劣气象条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撒盐除雪融冰及排水工作以及封闭通行管制措施，严防长时间、长距离拥堵。

责任单位：区交安委成员单位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四、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十）健全交通安全综合治理体系。按照省市交安委基层网络建设要求，1月底以前所有街道办事处、村居要按照“一街镇一办、一村居一站”的要求完成基层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机构的建设工作（见附件4），黄河以北地区要健全“两站”“两员”农村交通安全管理体系，加强村委办公场所、文化广场或者其他重点区域宣传教育设施建设，在进出村口或者主要通行道路两侧建立劝导站，建立以村委主要同志负责的劝导员队伍。

责任单位：各街道办事处  

完成时限：1月底前

（十一）大力开展社会化宣传教育。各街道办事处要在辖区主要道路设置交通安全宣传栏、墙体标语、板报，宣传内容每季度更新一次，社区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社区居民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每月至少与前期排查的未检验、未报废车辆的车主、面包车、三轮车、无牌无证车辆驾驶人见一次面，结合身边发生的事故，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见附件5）。重点补齐黄河以北地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短板，要在周末、节假日、务工人员集中运送、农村大集、婚丧嫁娶等重要时段，积极开展交通违法大劝导活动，做到隐患不解决不出村。

责任单位：各街道办事处，区教育局、区交警大队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五、严肃交通安全监管问责。

（十二）强化督导检查。区交安委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对重视不够、推进缓慢、落实不到位的单位进行约谈。对发生死亡事故的，一律启动问责机制，落实责任倒查，不断完善党政领导、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责任体系以及源头管理、路面管控、社会宣传、问责追责综合举措，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平稳。

责任单位：区交安委办公室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附件：1、2018年未销号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汇总情况

          2、社区机动车信息登记簿
3、社区驾驶人信息登记簿
4、基层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机构建设标准

5、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记录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月14日

抄送： 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          区人武部，区法院，区检察院。

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月14日印发
附件1：

2018年未销号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汇总情况

经排查，辖区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点位共计64处。其中，大桥镇街办事处、天桥区农发局22处；天桥区市政管理局15处（2018年已下整改建议函3处）；桑梓街道办事处、天桥区农发局9处；北园办事处10处（2018年已下整改建议函1处）；天桥区园林局4处，天桥区黄河河务局3处；天桥区供电局1处。
天桥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点位汇总表

	序

号
	责任主体单位
	类别
	道路
	内          容
	整改建议
	是否整改   完成

	1
	大桥街道办事处、

天桥区农发局
	交通信号灯类
	国道220线高韩吉路口
	已安装两组电警，无交通信号灯。
	增设交通信号灯。
	

	2
	
	
	国道104线447KM+40M处与济交界处南侧
	此处为“十”字路口，无交通信号灯。
	增设交通信号灯。
	

	3
	
	
	国道104线447KM+870M处
	此处为“丁”字路口，西侧通往东营子村等9个村庄。建议安装监控，可以同时兼顾靳家立交北上口（路西，447KM+495M处），以便于观察高速流量。
	安装监控。
	

	4
	
	
	国道104线449KM+550M处
	此处为“十”字路口，东侧为靳家商业街，街上现有两所学校、两所幼儿园，大桥街道办事处所属的实验幼儿园；西侧通往范家村等4个村庄。
	增设交通信号灯。
	

	5
	
	
	国道104线450KM+85M处
	此处为“十”字路口，西侧通往卢家村、蒋家村等，东侧通往太平庄。
	增设交通信号灯
	

	6
	
	
	国道104线451KM+500M处
	此处为“丁”字路口，西侧通往张龙图等村，向南道路为原101省道，可通往308国道、洛口浮桥。此路口西南角为三角地带。
	对此路口重新进行规划, 增设交通信号灯。
	

	7
	
	
	国道104线452KM+680M处
	此处为“丁”字路口，东南侧通往赵家村等6个村庄。
	增设交通信号灯
	

	8
	
	
	国道104线453KM+750M处
	此处为“丁”字路口，西北侧通往东车村等5个村庄。
	增设交通信号灯
	

	9
	
	
	国道104线454KM+450M处
	此处为“丁”字路口，东侧为大寺河路，通往路店村等12个村庄，是大桥镇东北部群众出行的主要通道。建议增设交通信号灯。
	增设交通信号灯
	

	10
	
	
	国道104线455KM+240M处
	此处为车辆调头路口，向南至大三叉路口约500米，道路东侧的单位或者个人车辆需要通过此路口调头。
	增设交通信号灯
	

	11
	
	
	国道308线大庄村路口
	已安装两组电警，无交通信号灯。
	 增设交通信号灯。
	

	12
	
	
	308国道369KM+590M处北郊林场小区路口
	此路口西口、南口、东口已设置电警，并安装了监控，无交通信号灯。
	 增设交通信号灯。
	

	13
	
	照明设施类
	国道104线大三叉路口
	国道104线大三叉路口向北至济阳界，无照明设施。
	安装路灯。
	

	14
	
	
	国道309线洛口浮桥至桑梓店街道办事处
	老屯村以东路段，无照明设施。
	安装路灯
	

	15
	
	
	原省道101线北段G308线与G309线之间路段
	无照明设施。
	安装路灯
	

	16
	
	积水类
	省道101线铁路桥下路段
	容易积水，建议改造排水系统，确保消除积水隐患。
	解决积水问题。
	

	17
	
	路况类
	省道101线鹊山水库西门坝顶两侧、G309路口南侧、G308路口南侧等
	多处路面车辙下陷严重，建议尽快整修。
	整修路面。
	

	18
	
	
	省道101线G309路口南侧、铁路桥两侧、鹊山水库西门坝顶处、G308路口南侧等
	多处路段路面破损，建议整修。


	整修路面。
	

	19
	
	交通标线类
	省道101线
	该线路面交通标线缺失较多。
	补充施划交通标线。
	

	20
	
	
	大寺河路
	该道路无地面交通标线。
	补充施划交通标线。
	

	21
	
	树木遮挡类
	鹊山南侧路段黄河北大坝北侧坡下面
	连续三个急转弯，弯处树木遮挡视线。
	分别增设凸面镜一块，同时修剪三个转弯处遮挡视线的树木。
	

	22
	
	重大隐患类
	省道101线大吴村南100米转弯处
	弯道两头缺少弯道标志、禁止超车标志；护栏无反光箭头标志；标线磨损严重，已模糊不清；减速震荡带磨损严重，减速作用受影响；水库西门向北路面因车辙下陷严重。
	弯道两头安装弯道标志，增设禁止超车标志，在护栏上粘贴反光箭头标志；尽快整修水库西门向北路面，重新施划标线、设置减速带；增设缓冲带。
	

	23
	桑梓店街道办事处、

天桥区农发局
	交通信号类
	国道308线北郊林场小区路口
	已安装三组电警，建议增设交通信号灯。
	增设交通信号灯。
	

	24
	
	照明设施类
	国道308线大庄村西至齐河界路段
	无照明设施。
	安装路灯。
	

	25
	
	
	国道309线老屯村向西至齐河界路段
	无照明设施。
	安装路灯。
	

	26
	
	积水类
	桑梓店南北商业街南头铁路桥下
	容易积水，建议改造排水系统，确保消除积水隐患。
	解决积水问题。
	

	27
	
	隔离设施类
	梓东大道国道309线以北路段
	除邯济铁路桥下有中央隔离设施外，其他路段无中央隔离设施。
	增设中央隔离设施。
	

	28
	
	交通标线类
	桑新路原防汛路
	该道路无地面交通标线。
	补充施划交通标线。
	

	29
	
	
	梓东大道鑫源大道路口向北路段
	地面破损，地面交通标线缺失。
	整修路面，并施划地面交通标线。
	

	30
	
	
	梓东大道国道309线路口、鑫源大道路口
	地面交通标线缺失。
	补充施划交通标线。
	

	31
	
	
	梓东大道
	该道路上的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隔线缺失较多。
	补充施划分隔线。
	

	32
	天桥区黄河河务局
	护栏类
	国道309线与黄河北大坝（鹊山大坝）
	路口两侧是深沟。
	增设防护栏。
	

	33
	
	路况类
	黄河北二大坝鹊山水库西门向西至齐河界路段
	大部分路面为土路或者水泥路。
	整修成沥青路面。
	

	34
	
	交通标线类
	黄河北大坝、北二大坝
	路面交通标线缺失。
	施划道路中心标线。
	

	35
	天桥区市政管理局
	路况类
	黄岗路
	路面破损，影响行车安全。
	修补路面。
	

	36
	
	
	黄岗路北段南向北方向
	黄岗路北段南向北方向，单向五车道，有非机动车道，在北段桥南60-1号处变为单向四车道，无非机动车道，因北段58号房屋因拆迁不到位，占据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减为单向三车道，无非机动车道，而且最右侧车道被水泥坡占据三分之一，能正常行驶机动车的仅剩两车道。
	尽快完成占道房屋拆迁工作。如未完成拆迁工作，需要完善周边交通安全设施。
	

	37
	
	
	黄岗路北段北向南方向
	单向五车道，南头、北头都有非机动车道，但因中段门头房拆迁不到位，暂无非机动车道。
	尽快完成占道房屋拆迁工作，打通断头路，增设非机动车道。如未完成拆迁工作，需要完善周边交通安全设施。
	编号2018029（重新编写下发）

	38
	
	
	二环北路太平庄路口往北铁道桥
	北往南的大车由于桥洞道路不平必须逆行通过，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发生事故。
	修补路面。
	

	39
	
	
	泺安路西延蓝翔中路瑞景小学门口
	东向西机动车道，由于前期道路施工遗留路中心一个百年树木，没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显眼的反光标志，同时，该路段照明情况不佳，夜间无照明，极易发生车辆自伤事故。
	增加警示标志、反光标识和照明设施。
	

	40
	
	
	洛安路西延蓝翔中路西头与西外环非机动车道路交叉口
	由于道路弯道，视线不佳，没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显眼的反光标志，同时，该路段照明情况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增加警示标志、反光标识和照明设施。
	

	41
	
	
	黄河大坝（全线）
	道路急转弯多，由于车速较快没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显眼的反光标志，同时，该路段照明情况不佳，容易发生翻车的交通事故。
	增加警示标志、反光标识和、照明设施。
	

	42
	
	
	无影山北路卢庄天馨园小区门口
	马路中间有一条人行道方便进入小区，由于没有明显的禁止掉头标志和显眼的反光标志，存在事故隐患。
	此缺口增加禁止掉头标志、反光标识。
	

	43
	
	
	二环北路九麓府向东50米
	非机动车辅道有一个电线杆，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发生事故。
	电线杆上增加反光标示。
	

	44
	
	
	二环西路路东高速下桥口
	桥下车辆和桥上车辆并道，没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显眼的反光标志，同时，该路段照明情况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增设警示标志和反光标志，完善照明设施。
	

	45
	
	
	蓝翔路铁路桥南北头
	道路突然变窄，没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显眼的反光标志，同时，该路段照明情况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增设警示标志和反光标志，完善照明设施。
	

	46
	
	
	蓝翔中路西头
	无方向标线，中间水泥路不知道怎么规划，存在极大事故隐患。
	增设警示标志和反光标志，完善照明设施。
	

	47
	
	
	蓝翔中路、东宇大街、蓝翔路、舜馨路
	四条道路为新修好道路，由于没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和显眼的反光标志，同时，路段照明情况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增设警示标志和反光标志，完善照明设施。
	

	48
	
	已下建议函
	天成路车站街东出口处
	中间为台阶，两侧为非机动车通道，最北侧的非机动车通道，常有非机动车由此处向北逆向行驶进入天成路，此口紧贴围墙，存在视线死角，容易与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的非机动车相撞，存在安全隐患。
	建议将北侧非机动车通道改为台阶。
	编号2018018

	49
	
	
	无影山路联勤部加油站
	门口下水道开口，高于路面，并无任何安全防范措施，存在安全隐患。
	下水道开口重新修整，平于路面。
	编号2018023

	50
	天桥区园林局
	绿化带开口类
	北园大街山大二院对面高架桥下中心绿化带
	绿化带及绿化带中心隔离护网再次被破坏，仍有行人通过此处横穿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在很大安全隐患。
	修复隔离护网。
	

	51
	
	
	清河北路盐仓码头行人过街
	路口通行需求较小，开口存在安全隐患。
	封闭恢复中心绿化带。
	

	52
	
	
	无影山中路堤口庄北路交叉口
	人行横道处，高架桥墩、匝道、中间绿化带遮挡视线严重，发生多起事故。2018年10月16日绿化施工时建议降低绿化带高度，但是没有实施，反而栽种新的乔木。
	更换低矮植物。
	

	53
	
	
	北园高架济洛路东向西下桥口北侧绿化带开口处
	机动车东向北右转与非机动车东向西直行发生事故。原因一是该开口绿化带视线遮挡严重，非机动车道比机动车道高，路面有落差。二是部分机动车由匝道南侧机动车道穿越多个车道进入北侧开口处。
	降低绿化带高度至50厘米。
	

	54
	北园办事处
	已下建议函
	生产路北口西侧
	生产路北口西侧非机动车道被停车场占用，非机动车通行只能走右侧机动车道，存在安全隐患。
	清除占用的非机动车道的停车场，恢复非机动车道。
	编号2018015

	55
	
	占道经营类
	北园大街历山路口东通道
	占用非机动车通道、人行道，严重影响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导致购餐车辆在机动车道违停，大量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内行驶，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处依法取缔。
	

	56
	
	
	北园大街历黄路口西北角
	占用非机动车通道、人行道，严重影响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导致购餐车辆在机动车道违停，大量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内行驶，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依法取缔。
	

	57
	
	
	北园大街历黄路口西通道
	占用非机动车通道、人行道，严重影响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导致购餐车辆在机动车道违停，大量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内行驶，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依法取缔。
	

	58
	
	
	北园大街水屯路口东通道
	占用非机动车通道、人行道，严重影响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导致购餐车辆在机动车道违停，大量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内行驶，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依法取缔。
	

	59
	
	
	北园大街联四路口东通道
	占用非机动车通道、人行道，严重影响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导致购餐车辆在机动车道违停，大量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内行驶，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依法取缔。
	

	60
	
	
	北园大街联四路口西通道
	占用非机动车通道、人行道，严重影响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导致购餐车辆在机动车道违停，大量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内行驶，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依法取缔。
	

	61
	
	
	北园大街三孔桥路口西北角
	占用非机动车通道、人行道，严重影响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导致购餐车辆在机动车道违停，大量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内行驶，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依法取缔。
	

	62
	
	
	北园大街联四路口向东路南
	占用非机动车通道、人行道，严重影响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导致购餐车辆在机动车道违停，大量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内行驶，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依法取缔。
	

	63
	
	
	历黄路北园大街向南至铁路桥西辅道
	占用历黄路西辅道，严重影响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导致购餐车辆在机动车道违停，大量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内行驶，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依法取缔。
	

	64
	天桥区供电公司
	电线杆类
	标山南路路北非机动车道
	约10根电线杆树立在车道中间，妨碍通行。
	对部分电线杆已经不使用的，进行拆除。
	


附件2：  

______街道（镇）____村（社区）机动车信息登记簿
	序号
	车主姓名
	车辆号码
	车辆类型
	经常驾驶本车人员
	使用性质
	长期所在地
	年检情况
	保险情况
	联系方式
	备注

	
	
	
	
	
	
	
	
	
	
	

	
	
	
	
	
	
	
	
	
	
	

	
	
	
	
	
	
	
	
	
	
	

	
	
	
	
	
	
	
	
	
	
	

	
	
	
	
	
	
	
	
	
	
	

	
	
	
	
	
	
	
	
	
	
	

	
	
	
	
	
	
	
	
	
	
	

	
	
	
	
	
	
	
	
	
	
	

	
	
	
	
	
	
	
	
	
	
	

	
	
	
	
	
	
	
	
	
	
	


附件3：    

________街道（镇）____村（社区）驾驶人信息登记簿
	序号
	姓名
	性别
	驾驶证号
	准驾

车型
	驾驶证有效期限
	驾驶车辆号码
	长期工作地
	联系方式
	备注

	
	
	
	
	
	
	
	
	
	

	
	
	
	
	
	
	
	
	
	

	
	
	
	
	
	
	
	
	
	

	
	
	
	
	
	
	
	
	
	

	
	
	
	
	
	
	
	
	
	

	
	
	
	
	
	
	
	
	
	

	
	
	
	
	
	
	
	
	
	

	
	
	
	
	
	
	
	
	
	

	
	
	
	
	
	
	
	
	
	


附件4：

天桥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街道办事处

建设标准

一、机制建设

1、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成立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负责人、交警中队长、交管所长任副组长，所辖村、社区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2、依托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驻地建立交通管理服务站，由负责同志兼任站长，指定不少于2名交通安全管理员，负责日常工作。交警中队负责日常工作培训和业务指导。

3、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责任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与辖区村、社区签订年度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

4、建立辖区村、社区交通安全协管员工作台账，每月组织一次业务培训。适时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检查，每月进行一次工作考核，每年进行一次工作总结。

二、机动车及驾驶人管理

5、分类建立机动车及驾驶人台账，类别为村（社区）、运输企业、有车单位，并动态更新。

6、协助交警中队告知机动车检验、驾驶人审验以及交通违法处理、重点驾驶人集中教育等工作，并留存相关记录。

三、交通事故预防

7、组织排查辖区内县乡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发现交通标志、标线、道路交通安全防护设施等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8、协助公安、交通运输、农机等部门查处无牌无证、酒后驾驶、超员超载、拖拉机或低速货车违法载人以及违法占道等交通违法行为。

9、拓展交通安全管理员、协管员的业务范围，适当增加参与代办车辆保险、协助处理轻微交通事故等工作职责。

四、宣传教育

10、指导辖区各村、社区做好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11、依托辖区学校、幼儿园建立中小学生、幼儿宣教阵地，每个学校、幼儿园至少设置一处交通安全宣传栏或板报。

12、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普及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针对中小学生、农村驾驶人等重点群体，组织开展交通安全主题教育活动。
五、经费保障

13、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应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主要包括以下项目：

（1）交通管理服务站专项办公经费。

（2）交通管理服务室专项办公经费。

（3）交通安全管理员工资补贴。

（4）交通安全协管员工作补助。

天桥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社区（村居）

建设标准

一、机制建设

1、在村、社区委员会建立交通管理服务室，由主要负责同志任主任，至少聘用1名交通安全协管员负责日常工作。服务室内悬挂领导小组人员名单、基础工作信息、规章制度、宣传挂图等图板，建立交通安全隐患排查、交通违法劝导、交通安全宣传等工作台账。

2、在机动车通行较为集中的村、社区出入口、关键路口或重要关口设置交通安全劝导站，由交通安全协管员开展劝导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可建设固定岗亭或活动板房，设置职责公示牌、安全提示牌、交通违法曝光牌，配备视频监控设备、喊话器、照相机等。

二、机动车及驾驶人管理

3、建立机动车及驾驶人台账，摸清底数，并动态更新。

4、帮助并督促村民、居民办理机动车挂牌办证业务。

5、协助交通管理服务站告知机动车检验、驾驶人审验以及违法处理、重点驾驶人集中教育等工作。

三、交通事故预防

6、对村道、居民生活区内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进行经常性的检查，提出合理化建议。

7、对过往机动车驾驶人进行检查劝导，劝导群众消除无牌无证、酒后驾驶、超员超载、驾乘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拖拉机或低速货车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

8、协助清理集市占道经营、占道打场晒粮等违法行为。

四、宣传教育

9、设立交通安全宣传栏，在道路两侧有交通安全墙体标语、板报，并适时更新宣传内容。

10、建立交通安全宣教室，配备必要的音视频播放设备，悬挂交通安全法规、常识宣传图板，摆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经常性组织村民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11、将文明交通行为写入村民公约或居民守则。

12、有条件的村、社区建立交通安全主题公园、广场。

附件5：

____街道（镇）___村（社区）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记录

	时间
	

	地点
	

	宣传人
	

	宣传对象
	

	宣传方式
	

	宣传内容
	

	备注
	有关资料及图片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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